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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 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本文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制定。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木文件由南宁市永瑞食品厂提出并起草。 

本文件起草人：韦祝威。 

本文件于2022年I月22日发布，2022年2月18日实施。 

本文件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Q/NNYR 0002S-2018、 Q/NNYR 0002S-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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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皮 

’ 范围 

木文件规定了凉皮的术语及定义、要求、食品添加剂、生产加工过程卫生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

则、标签、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 

本文件适用于以饮用水、小麦粉为主要原料，经和面、水洗面团、沉淀水洗得到的小麦淀粉浆，辅

以食用小麦淀粉、脱氢乙酸钠，再经和浆、搅拌、蒸粉（添加食用植物油防粉片粘连）、切片、冷却、 

包装等工艺加工制成的可直接食用的凉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I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I 1355 小麦粉 

GB 27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 

GB 27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4789. 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GB 4789. 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 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4789. 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 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侧定 

GB 5009. 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 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 B 族和 G 族的测定 

GB 5009. 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一．氧化硫的测定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I 8883 食用小麦淀粉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2554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脱氢乙酸钠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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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要求 

4. 1 原料要求 

4- 飞．1 小麦粉 

应符合GB/I 1355、 GB 2715的规定。 

欢 1.2 食用小麦淀粉 

应符合GB/I 8883的规定。 

4.1.3 食用植物油 

应符合GB 2716及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 

4.1.4 脱氢乙酸钠 

应符合GB 25547的规定。 

东 1.5 加工用水 

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 

互 2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 	月 要 

色 	泽 呈基本均匀一致的自然的色泽 

滋味与气味 具有本产品固有的气味、滋味，不酸、不粘、无发霉、无变质、无异味，口尝无砂质 

组织形态 基本均匀一致，表面平滑 

杂 	质 无杂质 

东 3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理化指标 

项 	目 抬 

水分／ (gIlOOg ） 簇 了5 

铅（以Pb 计）/ (uig/kg ） 蕊 0.4 

黄曲霉毒素B,! (Pg/kg ） 毛 5.0 

二氧化硫残留量／ (g/kg) ( 0.01 

其他真菌毒素限量 应符合 GB 2761的规定 

叱 

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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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理化指标（续） 

丁贝 指 	标 

找4也朽染物限以 应符合 GR 2762 的规定 

4.4 微生物限量 

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微生物限量 

项 口 
采样方案及限量（若非指定，均以 CFU /g表示， 

n c in M 

菌落总数 5 2 l扩 1O 

大肠菌群 5 2 20 10z 

沙门氏菌 5 0 O/25g 

金黄色葡萄菌 5 1 102 1扩 

注：n为同一批次产品应采集的样品件数；C

从为微生物指标最高安全限量值。 

为最人可允许超出in 值的样品数；in为微生物指标可接受水平的限量值； 

5 食品添加剂 

5. 1 食品添加剂质量应符合相应的标准和有关规定。 

5. 2 食品添加剂的品种和使用量应符合《；B 2760规定。 

6 生产加工过程卫生要求 

应符合 GB 14881的规定。 

7 检验方法 

7.1 感官要求 

取约 5g样品置于一洁净透明烧杯中，在白然光线下用正常视力观测其色泽、组织形态和杂质，嗅 

其气味，品尝其滋味。 

7. 2 理化指标 

7.2. 1 水分 

按GB 5009. 3规定的方法测定。 

7.2.2 铅 

按（;B 5009. 12规定的方法测定。 

7. 2. 3 黄曲霉毒素 ft 

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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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B 5009. 22规定的方法测定。 

7.2.4 二氧化硫 

按GB 5009. 34规定的方法测定。 

7.2.5 其他真菌毒素 

按GB 2761规定的方法测定。 

7.2.6 其他污染物 

按GB 2762规定的方法侧定。 

7.3 微生物指标 

7.3．’ 菌落总数 

按GB 4789. 2规定的方法测定，样品的采样及处理按GB 4789. 1执行。 

7.3. 2 大肠菌群 

按GB 4789.3规定的方法测定，样品的采样及处理按GB 4789. 1执行。 

7.3.3 沙门氏菌 

按GB 4789.4规定的方法测定，样品的采样及处理按GB 4789. 1执行。 

7.3.4 金黄色葡萄球菌 

按GB 4789. 10平板计数法规定的方法检验，样品的采样及处理按（;B 4789. 1执行。 

7.4 食品添加剂 

按国家相关标准规定的方法测定。 

8 检验规则 

8. 1 组批 

以同 原料、同一工艺配方、同一生产日期，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加工的同一包装规格的产品为检 

验批。 

8. 2 抽样方法 

每批产品按生产批次及数量比例随机抽样，抽样数量应满足检验要求。 

8. 3 出厂检验 

8. 3. ’ 每批产品均应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8. 3.2 出厂检验项目为；感官要求、水分、菌落总数、大肠菌群、净含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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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1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文件 4.2、 4.3、 4.4 和 5. 2 规定的项目。 

8.4.2 型式检验每半年进行一次，有下列情况应进行型式检验： 

动 产品定型投产：时； 

b） 停产半年以上再恢复生产时： 

C） 原辅料产地、供应商发生改变或更新主要生产设备时； 

检验结果与型式检验差异较大时和质检部门认为有必要时； 

供需双方对产品质量有争议，请第三方进行仲裁时； 

国家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提出要求时。 

5 判定规则 

8.5. ’ 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文件规定要求时，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 

8.5. 2 当检验结果中微生物指标符合本文件规定，其他项目出现不符合时，可在同批产品中加倍抽样

进行复检，复检仍出现不符合项时，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检验结果中微生物指标有一项不合格本文

件规定要求时，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不得复检。 

9 标签、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 

1 标签、标志 

9. 1. 1 产品标签应符合 GB 7718 和GB 28050的规定。 

9. 1.2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 

9.2 包装 

9. 2. 1 包装材料应使用符合食品安全、环保标准要求的食品包装材料进行包装，包装应严密。如客户

需其它要求特殊包装，由供需双方另进行协商。 

9. 2.2 净含量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9.3 运输 

9. 3. 1 产品运输工具必须清洁、干燥、无异味污染，运输过程须有防尘、防晒、防潮的措施，不应与

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污染的物品混装混运。 

9. 3.2 装卸产品时不应丢甩，产品不应直接接触地面。 

9.4 贮存 

’．今 1 产品应贮存在清洁、阴凉、干燥、通风，周围环境中无毒、无害、无异味污染、有防潮、防尘、 

防鼠、防蝇虫设施的室内。 

9.4.2 产品不应直接接触墙面或地面，离地面、墙面的距离大于 10cm，堆码高度以提取方便为宜。 

9.5 保质期 

在符合上述的贮运规定、产品包装完整、未经启封的条件下，常温下产品的保质期 8 小时，0~4℃

下产品的保质期 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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